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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
今冬明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

内政办发电〔2018〕28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岁末年初历来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，也是事故易发期。

当前，自治区机构改革工作已经全面启动，为确保煤矿安全生产

形势平稳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煤矿

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

2018 年 10 月份以来，全国煤矿接连发生较大和重大事故，

教训深刻，形势严峻。我区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虽然总体稳定，但

事故风险和灾害仍然存在。当前正值全区机构改革全面实施阶段，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政治

站位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切实增强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

作的紧迫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；要牢固树立抓安全、保安全是对

机构改革最大支持的理念，对煤矿安全监管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

弱，做到监管责任无缝对接、监管措施环环相扣，确保思想不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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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不断、干劲不减，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。

二、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

产责任制规定》和煤矿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责任，按照“谁主

管、谁负责”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

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主要领导亲自部署，层层细化责任，

加强督促检查，推动各项工作责任措施落实到位；要针对岁末年

初煤矿安全生产规律特点，深入分析研判重点地区、重点隐患、

重点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和潜在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，从严

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。各煤矿企业要承担起安全

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切实落实制度、加强防范。

三、严厉打击煤矿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依法打击和重点

整治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进一

步完善联合执法机制，严厉打击超层越界开采和不按设计施工、

边建设边生产等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。要严厉查处煤矿超能力、

超定员组织生产，对采掘和剥采接续紧张的煤矿，该限产的限产、

该停产的停产。对长期停产停工的煤矿要切实加强安全监管，明

确监管人员，实行“一对一”盯守；对计划关闭或列入产能退出

的矿井要切实加强安全管控，不得违规设立“过渡期”或“回撤

期”。

四、切实加强重大灾害防治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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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办、应急管理部

2018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切

实加强煤矿重大灾害防治工作。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，细化并

落实冲击地压防治措施，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防冲专业技术人员

与队伍，已采取综合冲击地压防治措施后仍不能消除冲击地压灾

害的矿井，不得进行采掘作业；加强煤矿水害防治，建立健全综

合防治水工作体系，煤矿企业要严格落实防治水的主体责任，水

害隐患情况未查明或者未消除之前，严禁进行采掘活动；加强煤

矿“一通三防”工作，认真开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“会诊”，

严格落实两个“四位一体”防突措施和“七个一律”要求，严防

煤与瓦斯突出事故。

五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执法检查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发现煤矿

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依规按上限处罚，采取停产整顿、关

闭取缔等措施，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要加大对煤与瓦斯突

出、冲击地压、水害严重、单班入井人数多等高风险煤矿的检查

频次，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对违法违规典型煤矿企

业要公开曝光，对有失诚信、拒不改正的煤矿企业和有关责任人

员要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和“黑名单”，并约谈相关部门和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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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1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高

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